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期中導師會報暨教師與輔導管教工作坊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0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2：10 

會議地點 國立永靖高工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 林主任承隆 紀 錄 邱小娟 

列席指導 許校長榮添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壹、校長指示:一、11/6 線上召開親師座談會，並順利建構了本校師生（家長） 

網路系統，有些班級百分百上線,辦理非常成功,家長的回饋 

請輔導處彙整後提供給各導師，並感謝大家的付出與協助完 

成任務。 

        二、11/23~11/26全國工科技藝競賽在即，請各位教師注意選手 

之健康狀態管理。 

             三、今年為 86校慶因疫情關係本學期未辦理慶祝,研議於下學期 

辦理趣味競賽慶祝校慶。 

             四、學生假單新制度未完成前，以舊制度為主，俟新制度確認再 

予實施。 

             五、召開親師座談會很多家長關心學生成績,其公告方式以班級 

                 排名為主。 

貳、主席致詞:(略) 

叁、檢討上次會報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會報提案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案由一：110 學

年度親師座談會

擬以線上方式辦

理，提請討論。 

決  議：經舉手表決通過統一

於 11/06(六)早上 10 點辦理，

如當天有重補修課程之教

師，教務處再另行處理。 

輔導處 無須列管 

肆、提案討論(略) 

伍、各處室業務宣導 

教務處：一、目前正在進行重補修意願調查，時間至 110/11/10為止，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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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至班上給填寫之學生。 

二、110學年度下學期彈性學習課程選課至 110/11/10晚上 11點 59 

分，已發通知給未填寫完全之學生，請學生務必在期限內完成 

選填。 

三、有關學生學習歷程辦理日程，目前正在進行學生確認收件明細 

確認，如學生有問題，再 110/11/15日前上可以修改。 

四、110/11/10下午一點至四點辦理資訊安全研習，請各位教師出 

席參與研習。 

五、請高一班上有特教生之導師協助填寫學生輔導紀錄,範本及表單 

內容如附件所示,感謝老師們的協助。 

六、高一特教生於第二學期提報跨教育鑑定,屆時要煩請高一導師參

與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說明學生在校學習狀況及適應情形,再

由委員會決議通過與否。 

總務處：一、本週起開始停止使用冷氣，各班儲值卡及遙控器已完成回收，實 

            習工場及辦公室暫不接受儲值。 

    二、光電球場預計 12月完工，尚有後續事項待完辦，何時開放使用? 

        再待完備後公布。 

    三、依據 11月 8日召開之推動節能小組會議，關於電梯磁釦使用決議 

        如下: 

1.請教官室及師長協助：如發現違規使用之同學，將其磁釦轉 

  交於總務處(備註姓名班級)。 

2.由總務處進行停用該磁釦號碼，再交還學生。 

3.同仁借用磁釦應為隨身及公務使用，倘因上述因素被鎖碼，    

  則不得再申借磁釦，如有使用之需求，可至總務處借用臨時 

  磁釦。 

          四、近期屢見破壞公物情形，請師長協助宣導外，也請託師長幫忙 

              糾舉破壞公物的同學，若發現則依校規嚴懲。 

實習處：110及 111學年度建教合作(產學攜手)申辦情形如下，請高二，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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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協助宣導 

學年度 合作科大/科系 合作公司 合作群科 招收學生數 

110 虎尾科大/機械設計系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群 17 

111 虎尾科大/機械設計系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群 12 

虎尾科大/電子工程系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電機電子群 25 

勤益科大/電機工程系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機電子群 12 

圖書館： 

一、 高一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定於(下週)11 月 17 日班會時間，地點於學生活動中

心，請生輔組集合學生，講題圖書館(含電子圖書館)利用及智慧產權、網路

犯罪宣導。 

二、 上週六(11 月 6 日)線上親師座談會中有家長反應，家中没電腦給同學作報

告有困難問題，請宣導圖書館在上班時可利用圖書館電腦，也請同學填寫

上課到館單，班級、座號、姓名，日期及起訖時間或節次，並經任課老師

簽名而到館使用。 

三、 三、110 級畢業紀念冊已於「圖書館數位文獻平台」上架，敬請閱覽，閱

覽碼”yjvs”即可。 

 

 

 

 

 

輔導處：略 

學務工作暨各組報告資料 
一、 請導師善用班級經營手冊及師生線上查詢系統，並加強落實「學生個別約

談紀錄簿」 及「學生家庭電話聯繫紀錄簿」的功能並請詳加紀錄，以收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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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帶班之效用。 

二、 請各處室及各教師，如有申請學生公假或免週會，基於校園安全及照顧學

生立場，請務必在場照看。 

三、 學校許多公務需學生自治團體幫忙，還請各導師能協助挑選有服務熱忱、

願意學習之同學加入。自治團體包含交通服務隊、綠天使、班聯會、社聯

會、畢聯會、管樂社、童軍團等….。 

四、 服儀部分，在 110 學年會持續加強宣導，到學校及在校園中走動時，務必

要穿著校服(制服/運動服)，切勿穿著便服混搭，上課或練習時間且經老師

同意其他服裝時，除在該定點以外，其餘時間皆須穿著校服。 

五、 本學期行動載具開始統一於每日早上 9 點管理至學務處外手機保管櫃中，

請各位同仁能協助多加宣導及管制，如有發現學生違規使用，請通知學務

處知悉處理，感謝各位同仁協助與配合。 

六、 本年性平主題為網路性平，111 年主題為性剝削，再請各位導師同仁協助宣

導，如有任何問題，請立即通知本處協助處理。 

訓育組 

一、 110 年 11 月 08 日(一)辦理高三學生沙龍照與小團照，因廠商臨時發

生狀況，請電三乙、化三乙、室設三及電繪三需修正至 11 月 11 日(四)

上午進行拍攝事宜，如因本次狀況影響造成道具部分的費用，將由廠

商承擔。 

二、 彙整並辦理高二校外教學參觀作業。 

三、 預計 11 月 18 日(四)辦理高三學生大團照及師長沙龍照、證件照等作

業。 

四、 本學期週記抽查預計 12 月 7 日(星期二)，高一二計 5 篇、高三計 3 篇。 

社團活動組略 

生輔組 

一、 國防部中區人才招募中心預於 110 年 11 月 17 日及 24 日（星期三）班週

會時間向高三同學實施入班宣導，請高三導師協助辦理，節次分配如下： 

11月 17日第五節：機三甲、機三乙、電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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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製圖三、室設三、電三甲。 

          第七節：化三甲、化三乙。 

11月 24日 第五節：資訊三、建築三、電繪三。      

二、 本學期第 1 次愛校服務(改過銷過)已於 10 月 30 日(星期六)及 10 月 31 日

(星期日)實施愛校服務，謝謝導師協助提醒申請改過銷過之同學依時完成

申請，並依規定時間返校，狀況良好。 

三、 本次校外賃居學生訪視有加強提醒，時序進入冬季為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

期，協請導師協助宣導使用熱水器及瓦斯爐等爐具時，應特別注意環境通

風狀況，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發生。 

四、 近期發現有同學攜帶違禁品(撲克牌、電子菸、香菸…)嚴重違反校規，相

關同學均依學生獎懲要點實施嚴懲，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引以為戒，避免

類案再生。 

五、 冬季天黑時間較早請各位導師提醒同學，放學後留校實施選手訓練、球隊

訓練、檢定練習、晚自習及運動等同學，返家時特別注意交通安全，因夜

間視線不佳應穿著亮色系衣服、配戴手電筒及加裝反光標示等。 

六、 騎乘腳踏車及電動自行車時應戴安全帽，嚴禁無駕照騎乘機車，並確實遵

守交通規則，隨時注意路況；另電動自行車不得擅自增、減、變更電子控

制裝置或原有規格、最大行駛速率等相關規定，以維護個人安全。 

七、 近期接獲民眾反應，本校有學生將腳踏車及機車停放於學校周邊商家門口

影響進出，請導師協助提醒同學，嚴禁無照騎乘機車，另符合騎乘規定之

同學可依相關規範完成申請並停放於校內停車場，教官室將不定時實施抽

查，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辦理。 

八、 由於臉書、微信及 IG 等使用風氣盛行，同學之間也流行互相自拍照片上

傳空間分享，請導師協助宣導同學，勿將不雅、裸露照片、影片張貼或存

放於網路空間，也請勿分享或公開他人之資料照片，或使用不雅字眼污辱

他人、發表傷害他人人格之文章，以免觸犯刑責及損壞校譽。 

九、 依據本校「學生服裝規範實施要點」規定，學生在校須穿著校服，不可校

服與便服混搭，近期早晚温差較大，同學違規案件增多，且以各式理由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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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讓自己違規行為合理化，煩請各位導師協助宣導與提醒，以保障遵守

規定穿著校服同學之權益。 

十、 本校學生請假方式係依據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辦理，從開學至今發

現同學常犯以下缺失： 

(一) 事假未事先請假。 

(二) 病假未附看診收據。 

(三) 請假未於一週內完成請假手續。 

(四) 早自習遲到、第一節曠課補請假。 

      各項請假規定均宣導多時，且於同學請假時當面告知或書寫於

假卡上，煩請各班導師協助初審。 

十一、 依據行政院 103 年 1 月 28 日院臺法字第 1030121632 號令修正「特

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3 條第 1 款附表，增列「特定人

員」類別第 4 項，原第 4 項調整為第 5 項，條列如下： 

(一) 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二) 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生，於申請復學時，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 

(三) 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四) 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

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五) 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各級學校每月應依現況「增減」特定人員，並按時陳報。煩請各位導

師於每月 10 日前將貴班「特定人員名冊增刪意見表」回傳至黃志隆教

官處，以利本校名冊彙整陳報。        
十二、 依據「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實施要點」規定，學生或幼兒

慰問金核給條件及金額如下： 

(一) 因傷病住院七日以上或發生意外死亡者，核給新臺幣一萬元；符合全民

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但其原因事實係可歸責於學

生之故意違法行為，而該學生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者，不予核給。 

(二) 遭受父母或監護人虐待、遺棄或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行為，致無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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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庭，並經政府核准有案之社會福利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委託親屬收

容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 

(三) 因其父母或監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1. 失蹤達六個月以上、入獄服刑或非自願離職者，核給新臺幣一萬元。 

2. 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 

3. 因特殊災害受傷並住院未滿七日者，核給新臺幣五千元；住院達七

日以上者，核給新臺幣一萬元。 

4. 死亡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 

(四) 因其他家境特殊、清寒或遭逢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經教育部專案核准

者。 

各班如有學生發生上述狀況，請導師提醒同學向生輔組提出申請。 
 
 
 
 
 
 
 
 
 
 
 
 
 
 
衛生組及健康中心 
一、 高一學生健康檢查 10/13已發給學生個人報告並辦理健檢說明會，今日將

各班健康檢查結果交給各班導師，學生異常需複診部分尚有許多同學尚未

完成，目前仍持續請衛生股長回班提醒同學，敬請導師協助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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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為流行性感冒及病毒性腸胃炎傳染期，提醒落實生病在家休息(尤其發

燒及腸胃炎)，落實班級環境消毒，敬請導師協助督導。 

＊諾羅病毒使用酒精消毒無效，建議仍需用稀釋漂白水做環境消毒及確實洗手 

三、 有關學生第 2劑 BNT接種說明 

(一) 滿 18歲可自行預約接種，但因本校第 1劑於 10/1接種，目前滿 5

周，10/22還有接種流感疫苗；建議可等待專家決議最佳的青少年接

種間隔再去打；若仍決定自行接種學生可至健康中心領回黃卡。 

(二) 自行接種需學生個別告知班級教師，自行調整參與課程，避免接種 2

周內過度激烈課程。 

(三) 目前收到最新的資訊為～國高中生第 2劑接種可能間隔時間為 10週

（尚未公告） 

體育組略 
陸、臨時動議: (略) 
柒、散會: (13:10) 
捌、會議照片 

  

  

校長指示 主席報告 
  

  

各處室報告 各處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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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

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

者。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第 28 條   
學校違反本法規定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

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

查。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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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修正】  
第  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7-1條  （減刑或免刑）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229-1條  （告訴乃論）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刑事訴訟法【民國 99 年 6 月 23 日 修正】  
第  237 條  （告訴乃論之告訴期間）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 
得為告訴人之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力不及於他人。 
菸害防制法(民國 98 年 01 月 23 日) 
第 12 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菸。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

八歲者吸菸。 
第 15 條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

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及電梯廂

內。 
第 31 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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